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院實習（二）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District Court Clinic（II）
	課程代碼：
	6055564

	授課教師：
	李文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教師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本學期課程的重點是「實作」，同學不再扮演接收資訊者的角色。同學 們在本學期中將以生產者的身分登場，在實作中學習基本法律寫作(legal writing)及言詞辯論(oral argument)的實務技巧，指導法官所扮演的是引導者的角色，啟發同學如何像一位實務工作者般思考，思考如何判斷案件的強弱點，如何鞏固或扭轉案件強弱狀態，如何預測強弱的可能走向，不僅如此，更進一步引導同學透過寫作及言詞辯論，將法學理論與思考轉化作活生生的實務。

	教學目標：
	遴選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選修「法院實習」課程者至本院實習，期許實習生自課程中銜接司法理論與實務，進而培養優良司法人才，深化法治文化。

	教學方式：
	實習時同學必須腦力激盪，舉交通案件為例，同學會從指導法官處獲得個案的資訊，如一張交通事故現場圖，依案件當事人得分為二組(視研習人數而定)，分別為被害人組、被告組，被害人組的同學要模擬被害人來到你們面前詢問案情的情況（場景設定：我被人家撞了，要怎麼辦？)，模擬向被害人詢問案情、評估案件強弱、說明可能的爭點、預測對手的攻防招數、判斷案件的走向，並擬具刑事告訴狀及民事起訴狀或擬判。反之，被告組的同學則要模擬詢問被告案情的情況（場景設定：我開車撞到人，要怎麼辦？），並擬具刑事辯護狀及民事答辯狀或擬判。過程中指導法官會適度導引，並在最後講評及告知真實與虛擬世界有何差異等。粗略而言，在4小時為一個單元的課程中，1 個小時可能是分組討論、試擬書類及準備口頭陳述，1個小時為詢問案情及陳述意見，1個小時是法官講評，實際操作及課程進行情形將由各指導法官視研習人數及需要調配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符合本系培育及造就兼顧理論與實務之民商法、刑事法、公法、社會法、勞動法、國際法及基礎法學之法律專業人才之發展目標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法律實務。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現任法官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實習成績由導師參酌指導法官意見、作業品質、擬作考試等進行考評，考評的重點：(一)課堂上的心得報告、實作書類及口頭陳述；(二)二次的擬作或其他測驗的成績，擬作測驗時，指導法官或導師得發給卷宗資料，由同學在規定時間內擬作書狀； (三)實習的態度是否積極進取、認真負責及踴躍參與等。

	參考書目：
	

	備註：
	


